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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137 号 

 

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近日，有媒体报道称雪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雪松控

股”）部分信托产品兑付逾期，涉及金额约为 200亿元。雪松控股创

始人张劲系你公司实际控制人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对以下

问题进行说明： 

1、2020年 9月，你公司通过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

29.90 亿元，拟全部投入“70 万吨丙烷脱氢制丙烯（PDH）项目”。

请按时间顺序梳理上述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，逐项说明募集资金

用途和最终去向，是否直接或间接流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，是否存在

变相用于非募投项目的情形。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2021年 1月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拟向银行申请总额 16亿元

的项目贷款，由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雪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

供连带责任担保。请列示截至目前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旗下公司为

你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，并说明此次信托产品兑付逾期是否影响担保

人履行担保义务的能力，公司债务续期是否因此受到不利影响。 

3、2021年 9月 30日末，你公司在建工程账面价值为 27.61亿元，

同比增加 151.03%。请逐项列表说明在建工程项目主要信息，包括但

不限于项目具体名称、预算投资金额、项目建设期间、实际开工时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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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投入金额、工程进度情况、形成资产名称、所投资金去向、建设

单位名称等。请核查上述项目所投资金是否直接或间接流向控股股东

及关联方。 

4、2021年 9月 30日末，你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 25.61亿元，同

比增加 138.52%。请逐项列表说明其他非流动资产具体组成、相关金

额、交易对手方信息、资金最终去向及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。请核查

上述项目所投资金是否直接或间接流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。 

5、请你公司自查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其他资金往

来、担保或潜在利益输送情形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年 2月 14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提醒

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

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2年 2月 11日 

 

 

 


